金湖县吴运铎实验小学校服采购招标公告

受金湖县吴运铎实验小学委托，江苏四维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就金湖县吴运铎实验小学校服采购进行公开招标，现邀请符合条件的投标人参加投标。

一、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Z320000A001000VV0VV0

项目名称：金湖县吴运铎实验小学校服采购
二、项目简要说明及最高限价
1.本项目最高限价贰拾玖万肆仟陆佰肆拾元整（¥：294640元），其中单价最高限价为夏季校服130元/套、春秋季校服180元/套、冬季校服270元/套。报价超过最高限价和单价最高限价的作废标处理。

2.项目简要说明：金湖县吴运铎实验小学校服采购，具体详见第五章采购需求及总体要求。

3.采购数量：夏季校服约508套、春秋季校服约508套、冬季校服约508套（最终以家长自愿购买实际量为准）。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六项条件；

2.拒绝符合下述条件的投标人参加本次采购活动：

（1）投标人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同时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2）凡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投标人，不得再参加本项目的采购活动；

（3）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的投标人不得参加本项目的采购活动。 

采购人（代理机构）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www.ccgp.gov.cn）等渠道查询投标人在采购公告发布之日前的信用记录并保存，查询结果以网页打印的形式留存并归档。

3.投标人提供下列材料之一：
（1）投标人法定代表人参加投标的，提供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格式按照示范格式一要求）和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

（2）投标人授权委托人参加投标的，提供授权委托书（格式按照示范格式二要求）和受托人有效身份证。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人参加投标；

投标人资格要求以招标文件第六章第六条资质审查时投标人必须提交的资格证明文件为准。

四、招标文件的发布

1.本项目发布在金湖县人民政府网、江苏招标采购服务平台。
2.投标人在金湖县人民政府网、江苏招标采购服务平台上直接下载并填写《投标人参与投标确认函》。如确认参与本项目投标，请携带《投标人参与投标确认函》原件（印章、签字齐全）至代理机构现场报名，或将《投标人参与投标确认函》的电子扫描件（印章、签字齐全）以附件形式发送至代理机构邮箱2395927386@qq.com参与报名，联系人：赵工，电话：0517-86898966。
3.凡已发送投标确认函的投标人因故未能参与现场投标的，需将取消参与投标的书面情况说明在开标时间前以附件形式发送至江苏四维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邮箱2395927386@qq.com、电话：0517-86898966。如未发送书面情况说明也未参加现场投标，根据《江苏省供应商管理条例暂行办法》予以处罚，并记录诚信管理档案。

4.如果潜在投标人未按要求填写投标人参与投标确认函，在招标文件发布期间如招标文件有所更正或修改而代理机构因没有收到确认函以及所留联系方式无法通知到潜在投标人的，其责任由各潜在投标人自行承担；

5.投标人在有效时间内未至代理公司报名确认参与本项目投标，开标前招标人有权拒绝其投标文件，并原封退回。

五、招标文件的获取

1.获取时间：2026年7月6日至2026年7月10日上午8:30-11:45，下午2:00-5:30（节假日除外）。

2.方式：投标人按要求递交《投标人参与投标确认函》后由代理公司通过邮箱发送至投标人递交《投标人参与投标确认函》的邮箱。

六、投标文件接收截止时间和地点：

投标文件接收截止时间：2026年7月28日 下午2:30；
方式：投标人提交纸质投标文件（一正一副）并提供校服样品，现场开标。

地点：金湖县城南干道116号行政楼一楼党支部活动室。

七、本次招标联系事项

（1）采购人联系人：王睿             联系电话：15161721526；
（2）开评标现场联系人：赵工         联系电话：0517-86898966；

（3）代理机构联系人：赵工           联系电话：0517-86898966；

（4）代理机构地址：金湖县金湖西路139号利达大厦三单元407室

八、投标保证金

（1）投标保证金：本项目无需缴纳投标保证金。

九、其他事项：
1.招标代理（下称代理人）：采购人委托江苏四维工程咨询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代理本次招标的相关事宜。

2.采购代理费：参照苏政采协〔2024〕20号文件规定标准的85%作为此次项目的采购代理费，中标人在领取中标通知书前向采购代理人一次性缴纳采购代理费。此费用包含在投标报价中，不单独列项。
